附件5：

怀来县总工会国有资产信息
                                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全国总工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工会资产界定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工总财字[1993]66号）文件通知精神。
各级总工会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资产的界定，比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国资法规发[1993]5号《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会资产清查等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即，由工会经费（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行政按国家规定拨缴的工会经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补助、工会所属企事业收入、社会捐赠、外国援助等其他收入）形成的资产，属于工会资产。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由工会组织进行财产清查登记和管理。工总财字[1992]27号文中与此规定相抵触的应停止执行。
